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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3月30日召开

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32,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27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8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

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04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 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 5�月 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636

栗延秋

2 01*****539

贾春琳

3 01*****779

贾则平

4 01*****360

贾子裕

5 01*****481

贾则平

6 01*****211

董 颖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咨询联系人：肖薇

咨询电话：010-67871609

传真：010-5225981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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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重大

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三诺生物；股票代码：300298）已于2015年3月24日开市起停

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和《关于重

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5-020、2015-023和2015-026）。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公司确认所筹划事项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于2015�年4月18�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为：2015-028）。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先后于2015年4月25日、5月1日、5月9日

和5月16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为：2015-033、2015-034、2015-035和

2015-039）。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鉴于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2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原计划于2015

年5月22日前按照相关规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同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公司此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为公司参与竞标购买与公司主业相关的境外资产与业务， 鉴于公司

负有保密义务，公司将在该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确定性进展后披露相关信息。 目前，公司已聘请了独立财

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商业调查机构对标的资产与业务开展了尽职调查、法律核查和商

务调查等工作。 同时，公司与交易相关方及各中介机构就本次资产重组的方案和程序等方面内容进行了

商讨和论证，并与交易对方开展了协商和谈判。

鉴于本次资产重组事项涉及重大境外投资和资产与业务收购，工作量较大，相关事项仍需进一步的

商讨和完善，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属于竞标性收购资产和业务，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故公司无法按

原计划披露符合相关规则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复牌。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经公司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5月22日起继续停牌，预计最晚于2015年7月24日前披露相

关公告并复牌，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相关事

宜。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事项，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推进情

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若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

司股票最晚将于2015年7月24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公司股票恢复交易后3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若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仍未能在延期复牌期限内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信息，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停牌期间，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进展情

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公司所有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诺生物传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5-01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股东暨实际控制人

胡卫林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新余中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原 “苏州中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中拓投资” ）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中拓投资于2015年5月20日至21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8,800,000

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7496%。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新余中拓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5

年

5

月

20

日

13.51 440 1.3748

大宗交易

2015

年

5

月

21

日

12.54 440 1.3748

合 计

880 2.7496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新余中拓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073.6 6.48 1193.6 3.73

其中

：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2073.6 6.48 1193.6 3.7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中拓投资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4、中拓投资自愿锁定股份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即自 2012年

01月19日至 2015年01月18日止），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

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

的股份。 上述所作承诺已履行完毕，本次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5、2015年3月16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胡卫林先生本人减持公司股份情况已于2015年3月

18日公告（公告编号2015-03-12），并承诺自 2015�年 3�月 16�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公司实际控制人胡卫林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所作承诺，本次一致行动人减持，不存在

违反其减持股份的承诺。

胡卫林先生个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未发生变化，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5%，通过

一致行动人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37.84%。 截至目前，胡卫林先生直接和间接共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为 56.59%，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033

证券简称：

*ST

新都 公告编号：

2015-05-23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增加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临时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取消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加网络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集情况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于2015年5月22日下午14：45在公司7楼会议室召

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闻心达先生主持。 2014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

知分别在 2015�年 4�月30日、2014年 5月 12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

并于2015年5月21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会议的召集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8人，代表股份112,392,6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12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78,039,2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69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3人，代表股份34,353,4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4290％。

四、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6人，代表股份44,858,9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61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0,505,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8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3人，代表股份34,353,4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429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列席了会议。 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加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并通过了全部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议案1： 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66,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9576％；反对80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3％；弃权21,725,6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9.3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32,6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7843％；反对80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7847％；弃权21,725,6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4310％。

议案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61,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9533％；反对80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3％；弃权21,730,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9.3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27,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7736％；反对80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7847％；弃权21,730,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4417％。

议案3：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61,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9533％；反对22,329,919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8678％；弃权2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27,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7736％；反对22,329,91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7781％；弃权2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483％。

议案4：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607,3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1.2555％；反对54,532,62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5198％；弃权25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56,3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763％；反对32,549,919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5606％；弃权25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31％。

议案5：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61,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9533％；反对80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3％；弃权21,730,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9.3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27,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7736％；反对80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7847％；弃权21,730,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4417％。

议案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聘请股票恢复上市保荐人以及股份托管、转让相关事

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61,1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9529％；反对80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3％；弃权21,730,8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9.33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27,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7727％；反对80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7847％；弃权21,730,8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4426％。

议案7：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未决诉讼预计负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798,7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8973％；反对864,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692％；弃权21,729,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9.33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65,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6334％；反对864,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271％；弃权21,729,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4395％。

议案8：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惠州高尔夫球场俱乐部物业回购款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798,7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8973％；反对864,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692％；弃权21,729,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9.33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265,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6334％；反对864,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271％；弃权21,729,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4395％。

议案9：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桑拿承包费等相关款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78,7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8042％；反对864,4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692％；弃权31,949,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8.42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45,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509％；反对864,4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271％；弃权31,949,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1.2220％。

议案10： 听取《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9,861,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9.9533％；反对80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7123％；弃权21,730,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9.3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327,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7736％；反对80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7847％；弃权21,730,4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48.4417％。

议案1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临时议案》

总表决情况：

11.01.候选人：王亿群 同意股份数:66,694,448股

11.02.候选人：王芝强 同意股份数:86,494,65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1.01.候选人：王亿群 同意股份数:21,143,448股

11.02.候选人：王芝强 同意股份数:42,529,248股

六、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林、李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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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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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议案六———《公司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

未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22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1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22日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点。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川化宾馆3号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王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45人，代表股份数146,126,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5人，代表股份数143,685,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57%；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为40人，代表股份数2,441,1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二○一四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4,06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59%；反对1,034,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1%；弃权1,02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二○一四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4,06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59%；反对1,034,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1%；弃权1,02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4,04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57%；反对1,034,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1%； 弃权1,042,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2%。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4,06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59%；反对1,034,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1%；弃权1,02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0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56%；反对1,034,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1%； 弃权1,070,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3%。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9.85%；反对1,034,62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39.39%；弃权1,07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0.76%。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未通过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一五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是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

份14,350万股）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情况：同意5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9.85%；反对1,034,620股,�占出席

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39.39%；弃权1,07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40.7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9.85%；反对1,034,62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39.39%；弃权1,07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0.76%。

表决结果：未通过。

7、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二○一五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0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56%；反对1,034,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1%； 弃权1,070,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3%。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9.85%；反对1,034,62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39.39%；弃权1,07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0.76%。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二〇一四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0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56%；反对1,034,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1%； 弃权1,070,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3%。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9.85%；反对1,034,62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39.39%；弃权1,07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0.76%。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0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56%；反对1,034,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1%； 弃权1,070,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3%。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9.85%；反对1,034,62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39.39%；弃权1,07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0.76%。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0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56%；反对1,034,62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71%； 弃权1,070,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3%。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2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9.85%；反对1,034,62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39.39%；弃权1,07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40.76%。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熊娟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3,685,513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8.33%；弃权2,441,107股，占

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67%。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签订借款合同暨将持有的银河证券股权办理借款担保的议案。

由于是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

份14,350万股）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表决情况：同意1,509,4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57.47%；反对1,034,620股,� 占

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39.39%；弃权8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3.1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09,400股， 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

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7.47%；反对1,034,62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39.39%；弃权8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所有持股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表决权的3.1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斌、沈雨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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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通过

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川化宾馆3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简历见附件）。

决定选举熊娟监事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熊娟女士简历

熊娟，女，1975年4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中级职称（工程师、经济师）。 历任四川省化学工

业厅人事教育劳资处科员、副主任科员，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省外办专办员、

省劳动争议调解员、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机关党委委员等

职，现任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熊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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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尔重工” 或“公司” ）于2015年5月20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邰正彪先生通知：邰正彪先生于2015年5月20日与其女邰紫薇女士、其子邰紫鹏先生分别签

署了《关于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其女邰紫薇女士转让泰尔重

工无限售流通股6,436,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6%），每股转让价格为10.80元，转让价款总计69,

516,900元；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其子邰紫鹏先生转让泰尔重工无限售流通股6,436,75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86%），每股转让价格为10.80元，转让价款总计69,516,900元。

受让前述股份后，邰紫薇女士直接持有泰尔重工的股份数量将由0.00股增加至6,436,750股，直接

持股比例由0.00%增加至2.86%；邰紫鹏先生直接持有泰尔重工的股份数量将由880,000股增加至7,

316,750股，直接持股比例由0.39%增加至3.25%。

本次股份转让是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邰正彪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转让给其子女，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行为而发生变化。

本次转让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构成实质性影响。

一、交易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邰正彪

91,494,000 40.72 78,620,500 34.99

邰紫薇

0 0 6,436,750 2.86

邰紫鹏

880,000 0.39 7,316,750 3.25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按规定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

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情况

自然人邰正彪先生

姓名：邰正彪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40521196410******

住所：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珍珠园1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邰正彪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后购其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 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持有

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邰正彪及其一致行动人在2014年3月份增持时承诺“在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票、短线交易” 。

截止2013年1月28日，邰正彪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上市流通，本次拟转让的目标股份为无

限售流通股。 本次协议转让不违反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二）受让方情况

1、自然人邰紫薇女士

姓名：邰紫薇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40503198504� ******

住所：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珍珠园1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2、自然人邰紫鹏先生

姓名：邰紫鹏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340503198806� ******

住所：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珍珠园1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否

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邰正彪先生与邰紫薇女士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转让数量：邰正彪先生持有的泰尔重工无限售流通股A股6,436,750股。

2、股份转让款：双方经协商确定，每股转让价格为10.80元，转让价款总计69,516,900元。

3、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经双方协商同意，自交割日起12个月内，受让方可分期将转让款支付至转让

方指定账户。

4、标的股份的交割：自股权转让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双方应共同到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办理本

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 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转让完成。

5、协议签订时间：2015年5月20日

6、协议生效时间：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邰正彪先生与邰紫鹏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转让数量：邰正彪先生持有的泰尔重工无限售流通股A股6,436,750股。

2、股份转让款：双方经协商确定，每股转让价格为10.80元，转让价款总计69,516,900元。

3、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经双方协商同意，自交割日起12个月内，受让方可分期将转让款支付至转让

方指定账户。

4、标的股份的交割：自股权转让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双方应共同到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办理本

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 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转让完成。

5、协议签订时间：2015年5月20日

6、协议生效时间：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原因及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系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转让，为控股股东家族内部持股调整。 本次转让的原因系为进

一步优化泰尔重工的持股结构，保证企业的稳定传承，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截至目前，邰正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1,49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72%，邰正彪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5,677,4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04%，其中，其配偶黄春燕女士持

有公司股份11,116,800股，邰紫薇女士持有公司股份0股，邰紫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80,000股，安徽

泰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910,570股，安徽欣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276,047

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邰正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8,62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99%，邰正彪先

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5,677,4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04%，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

因本次股权转让行为而发生变化。

因邰正彪先生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其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即：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股

份相关过户手续。

五、备查文件

1、《关于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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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泰尔重工

股票代码：002347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邰正彪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邰紫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邰紫鹏

住所：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珍珠园1区

邮政编码：243000

股份变动性质：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转让（股份数量不变）

签署日期：2015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泰

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尔重工” 、“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

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泰

尔重工拥有的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因泰尔重工控股股东邰正彪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泰尔重工股份协议转让给邰

紫薇女士和邰紫鹏先生。 因邰紫薇女士和邰紫鹏先生系邰正彪先生子女，因此本次权益变动系一致行

动人之间的股份转让，不会导致泰尔重工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决策机构全体成员共同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

泰尔重工 指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邰正彪

、

邰紫薇

、

邰紫鹏

《

股份转让协议

》

指

邰正彪先生分别与邰紫薇女士

、

邰紫鹏先生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签署

的

《

关于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邰正彪先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邰紫薇女士

、

邰紫鹏先生各转

让泰尔重工股份

6,436,750

股的行为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1、姓名（包括曾用名）：邰正彪

2、性别：男

3、国籍：中国

4、身份证号：340521196410******

5、住所：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珍珠园1区

6、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住权：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1、姓名（包括曾用名）：邰紫薇

2、性别：女

3、国籍：中国

4、身份证号：340503198504� ******

5、住所：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珍珠园1区

6、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住权：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1、姓名（包括曾用名）：邰紫鹏

2、性别：男

3、国籍：中国

4、身份证号：340503198806� ******

5、住所：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珍珠园1区

6、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住权：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系父女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系父

子关系，上述三位信息披露义务人系一致行动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股份转让系一致行动人之间的转让，为控股股东家族内部持股调整。 本次转让的原因系为进

一步优化泰尔重工的持股结构，保证企业的稳定传承，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二、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视市场情况而定是否在未来12个月内进一步增持泰尔重工

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若今后拟进一步增持或处置上述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本次股份变动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91,494,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0.72%；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78,620,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34.99%。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直

接持有泰尔重工的股份数量将由0.00股增加至6,436,750股，直接持股比例由0.00%增加至2.86%。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88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39%。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直接持有泰尔重工的股份数量将由880,000股增加至7,316,750

股，直接持股比例由0.39%增加至3.25%。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述三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黄春燕女士、安徽泰尔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欣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05,677,4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7.04%；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述三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数不变。

三、《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转让数量：邰正彪先生持有的泰尔重工无限售流通股A股6,436,750股。

2、股份转让款：双方经协商确定，每股转让价格为10.80元，转让价款总计69,516,900元。

3、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经双方协商同意，自交割日起12个月内，受让方可分期将转让款支付至转让

方指定账户。

4、标的股份的交割：自股权转让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双方应共同到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办理本

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 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转让完成。

5、协议签订时间：2015年5月20日

6、协议生效时间：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转让数量：邰正彪先生持有的泰尔重工无限售流通股A股6,436,750股。

2、股份转让款：双方经协商确定，每股转让价格为10.80元，转让价款总计69,516,900元。

3、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经双方协商同意，自交割日起12个月内，受让方可分期将转让款支付至转让

方指定账户。

4、标的股份的交割：自股权转让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双方应共同到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办理本

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 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转让完成。

5、协议签订时间：2015年5月20日

6、协议生效时间：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拟协议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协议转让的泰尔重工股票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

情况，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形；

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信息外，本次流通股股份协议转让不存在附加条件，也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

转让双方不存在就全部股东权利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泰尔重工

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邰正彪先生、邰紫薇女士、邰紫鹏先生的身份证复印件；

2、本报告书的文本；

3、《关于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文本》。

二、查阅地点

上述文件于本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泰尔重工办公地址。

地址：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路669号

电话：0555-2202118

联系人：董吴霞、许岭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签字）：

签署日期：2015年5月2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 市 公 司 所

在地

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股票简称

?

泰尔重工 股票代码

00234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

邰正彪

信息披 露义务 人二

：

邰

紫薇

信息披 露义务 人三

：

邰

紫鹏

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注册地

无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 无 一 致 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注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邰正彪系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注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邰

正彪系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 有 股 行 政 划 转 或 变 更

□

间 接 方 式 转 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

持股数量

：

91,494,000

股 持股比例

：

40.72%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

持股数量

：

880,000

股 持股比例

：

0.39%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

变动数量

：

78,620,500

股 变动比例

：

34.99%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

变动数量

：

6,436,750

股 变动比例

：

2.86%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三

：

持 股 数 量

：

7,316,750

股 变 动 比 例

：

3.2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注

：

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签字）：

签署日期：201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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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A股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30起

5. 现场会议主持人：王石主席

6. A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5月21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22日下午15:00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 该 类 别

有 表 决 权

总 股 份 数

比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 该 类 别

有 表 决 权

总 股 份 数

比例

(%)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 该 类 别

有 表 决 权

总 股 份 数

比例

(%)

A

股

91 2,089,253,265 21.47 358 1,054,788,148 10.84 449 3,144,041,413 32.31

H

股

3 640,086,908 48.68 0 0 0 3 640,086,908 48.68

总体

94 2,729,340,173 24.71 358 1,054,788,148 9.55 452 3,784,128,321 34.26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类别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普通

决议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A

股

3,138,958,082 99.8383% 4,530,557 0.1441% 552,774 0.0176%

H

股

639,686,408 99.9374% 0 0.0000% 400,500 0.0626%

总体

3,778,644,490 99.8551% 4,530,557 0.1197% 953,274 0.0252%

普通

决议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A

股

3,138,781,082 99.8327% 4,519,257 0.1437% 741,074 0.0236%

H

股

639,686,408 99.9374% 0 0.0000% 400,500 0.0626%

总体

3,778,467,490 99.8504% 4,519,257 0.1194% 1,141,574 0.0302%

普通

决议

2014

年度报告及经审计

财务报告

A

股

3,138,876,222 99.8357% 4,519,257 0.1437% 645,934 0.0205%

H

股

639,686,408 99.9374% 0 0.0000% 400,500 0.0626%

总体

3,778,562,630 99.8529% 4,519,257 0.1194% 1,046,434 0.0277%

普通

决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

红派息方案

A

股

3,137,116,122 99.7797% 4,888,437 0.1555% 2,036,854 0.0648%

H

股

639,686,408 99.9374% 0 0.0000% 400,500 0.0626%

总体

3,776,802,530 99.8064% 4,888,437 0.1292% 2,437,354 0.0644%

普通

决议

关于

2015

年度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A

股

3,131,075,772 99.5876% 12,304,653 0.3914% 660,988 0.0210%

H

股

631,830,838 98.7102% 7,855,570 1.2273% 400,500 0.0626%

总体

3,762,906,610 99.4392% 20,160,223 0.5328% 1,061,488 0.0281%

普通

决议

关于继续与华润合作的

议案

A

股

1,493,252,502 99.6467% 4,931,731 0.3291% 362,460 0.0242%

H

股

639,686,408 99.9374% 0 0.0000% 400,500 0.0626%

总体

2,132,938,910 99.7337% 4,931,731 0.2306% 762,960 0.0357%

普通

决议

关于授权发行债券的议

案

A

股

3,138,819,545 99.8339% 4,538,580 0.1444% 683,288 0.0217%

H

股

624,721,642 97.5995% 14,964,766 2.3379% 400,500 0.0626%

总体

3,763,541,187 99.4560% 19,503,346 0.5154% 1,083,788 0.0286%

注：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于继与续华润合作的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麻云燕、王翠萍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